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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易〔2023〕69 号

关于印发深圳交易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业务收费标准的通知

各单位：

为加强深圳交易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业

务收费管理，建立规范、透明、合理的收费制度，进一步为各交

易主体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现修订业务收费标准，具体如下：

一、业务类型及收费标准

（一）采购业务

集团承接集中采购目录范围内，以及集中采购目录外、集中

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保密、应急以及重大采购项目的政府采购业

务，和建设工程依法必招项目，按照“以事定费”方案确定的收

费标准执行（另行印发）。集团其他采购业务按照下列标准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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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台交易类业务
交易

服务
收费标准 缴纳人

电子

交易

服务

按年

收取
5000 元/年（不区分项目类型）

供应商
按项目

收取

项目预算金额≤100 万，200 元/每标段（包）

100 万＜项目预算金额≤500 万，500 元/每标段（包）

500 万＜项目预算金额≤1000 万，800 元/每标段（包）

项目预算金额＞1000 万，1000 元/每标段（包）

平台

交易

服务

以项目

包（标

段）中

标价为

基数

按中标价的 1‰收取 委托人、

采购代理

机构或中

标（成交）

人支付

单个项目包（标段）最低收费 5000 元，

最高收费 25 万元

备注：

1.仅发布公告、公示免费；

2.对于报总价的采购类项目，中标价为中标（成交）金额；对于报单价、折扣或

费率的采购类项目，中标价为预算上限金额或经委托方与代理方确定的支付上限金

额；

3.对于预选招标项目：①若后续预选采购项下的子项目不再进入平台交易的，按

中标价的预算上限金额/经委托方与代理方确定的支付上限金额计取费用，如无预算

上限/无法确定支付上限金额的，则预选项目按照 2万元/标段（包）收取；②若后续

预选采购项下的子项目进入平台交易的，则预选采购项目不收费，后续子项目按照标

段（包）为单位，按上述相关收费标准执行；

4.以单一来源方式成交的项目，平台交易服务费下浮 70%，单个项目每标段（包）

最低收费 1500 元，最高收费 7.5 万元；

5.采购失败的项目，不收取平台交易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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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购代理类（附加服务）业务

采购代理

服务
中标金额

货物

采购

服务

采购

工程

采购
缴纳人

采购

代理

（附加

服务）

100 万元以下 1.5% 1.5% 1.0%

委托人

或中标

（成交）

人支付

100 万元（含）-500 万元 1.1% 0.8% 0.7%

500 万元（含）-1000 万元 0.8% 0.45% 0.55%

1000 万元（含）-5000 万元 0.5% 0.25% 0.35%

5000 万元（含）-1 亿元 0.25% 0.1% 0.2%

1 亿元（含）-5 亿元 0.05% 0.05% 0.05%

5 亿元（含）-10 亿元 0.035% 0.035% 0.035%

10 亿元（含）-50 亿元 0.008% 0.008% 0.008%

50 亿元（含）-100 亿元 0.006% 0.006% 0.006%

100 亿元（含）以上 0.004% 0.004% 0.004%

备注：

1.按照中标金额以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收取；

2.每宗交易代理服务费不低于 5000 元；

3.对于报总价的采购类项目，中标价为中标（成交）金额；对于报单价、折扣率

或费率的采购类项目，中标价为预算上限金额或经委托方与代理方确定的支付上限金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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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合作开发业务

（三）资产租赁业务

收费标准 缴纳人

计费基数（经评估的总投资金额） 计费费率

项目委托方或

项目合作方

1亿元以下部分（含） 10 万元

1亿元＜投资金额≤5亿元部分 0.1%

5 亿元＜投资金额≤25 亿元部分 0.05%

超过 25 亿元部分 不收费

备注：

1.按经评估的总投资金额分段递减累计方式向项目委托方或合作方收取，单宗项目

最高收费 149 万元；

2.以协议或单一来源方式实施，且在交易信息正式发布前项目委托方已经市、区级

政府或市、区国资部门、集资部门确定合作方（提供证明资料）的项目，固定按每宗

10 万元进行收费。

业务情形 收费标准 缴纳人

满足以下两种情形之一，且采用协议或单一来

源方式实施的项目：

1.交易对象为原承租人；

2.在交易信息正式发布前招租方已经市、区级

政府或市、区国资部门、集资部门、街道确定

承租方的（提供证明资料）。

3000 元

承租方或

招租方

其他方式

按首年月租金*50%或

租赁期内总租金 1%

（孰低原则）收取

备注：单宗项目最高收费 9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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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营权交易业务

经营权交易业务包括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经营、公共空间广告经营、场地承包经营等。

计费基数 计费标准 缴纳人

100 万元以下 1.5%

委托人或中标（成交）

人支付

100 万元（含）-500 万元 0.8%

500 万元（含）-1000 万元 0.45%

1000 万元（含）-5000 万元 0.25%

5000 万元（含）-1 亿元 0.1%

1 亿元（含）-5 亿元 0.05%

5 亿元（含）-10 亿元 0.035%

10 亿元（含）-50 亿元 0.008%

50 亿元（含）-100 亿元 0.006%

100 亿元（含）以上 0.004%

备注：

1.以预计运营方运营期内总收入（运营期内自营收入、交易发起方给予运营方的

补贴、其他收入三者合计）作为计费基数；如无预计运营方运营期内总收入，则以项

目投资总额作为计费基数；

2.按照计费基数以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收取；

3.每宗交易服务费不低于 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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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有资产处置业务

国有资产处置业务，是指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全部或

部分出让。

1.资产类——房地产、债权、在建工程

计费基数
转让方基础

服务费

转让方增值

服务费

受让方基础

服务费

受让方竞价

服务费

500 万元以下（含） 8‰ 10% 8‰ 2%

500 万元—5000 万元（含） 6‰

8%

6‰

1.8%

5000 万元—1亿元（含） 5‰ 5‰

1亿元—5亿元（含） 3‰

5%

3‰

1.5%

5 亿元以上 2‰ 2‰

备注：

1. 转让方基础服务费按挂牌金额分段递减累计收取；转让方增值服务费按增值

金额分段递减累计收取，增值金额=成交金额-挂牌金额；

2. 受让方基础服务费、竞价服务费均按成交金额分段递减累计收取；

3. 协议成交，仅向受让方收取基础服务费；

4. 竞价成交，仅向受让方收取竞价服务费。

2.资产类—生产设备、车辆、知识产权及其他资产

计费基数 成交方式 基础服务费 增值服务费

500 万元以下（含）

协议成交
转让方收取挂牌金额的 1.5%，受让

方收取成交金额的 3%

转让方收取增

值金额的 10%

竞价成交
转让方收取挂牌金额的 1.5%，受让

方收取成交金额的 5%

500 万元以上

协议成交
转让方收取挂牌金额的 1%，受让方

收取成交金额的 3%

竞价成交
转让方收取挂牌金额的 1%，受让方

收取成交金额的 5%

备注：



- 7 -

1.增值金额=成交金额-挂牌金额；

2.对于转让方，单项单宗服务费不低于 1000 元。对于受让方，单项单宗服务费

不低于 2000 元。

二、有关事项

1.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2.《深圳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业务收费标准的通知》（深

交易〔2020〕123 号）、《深圳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调整资产

租赁和土地合作开发业务收费标准的通知》（深交易〔2021〕100

号）、《关于调整深圳阳光采购平台交易服务费收费标准的通知》、

《深圳交易集团有限公司罗湖分公司自行采购业务收费标准（试

行）》（深交易〔2021〕55 号）同时废止。

特此通知。

深圳交易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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